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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让大连黄海汽车有限公司 100%股权

的议案 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： 

为了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公司与威马汽车技术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威马汽车”）于 2016 年 12 月 28日签订了《股

权转让协议之核心条款》，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大连黄海 100%股权转让

给威马汽车及/或其关联公司（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在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《辽

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<股权转让协议核心条款>的

公告》公告编号：临 2016-097）。经双方协商，公司与威马汽车的

全资子公司大连新敏雅智能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敏雅”）于

2017年 2 月 22日签订了《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新

敏雅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关于大连黄海汽车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公司拟将其所持有的大连黄海 100%股权

转让给新敏雅，交易总价为人民币 118,000万元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公司名称：大连新敏雅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公司住所：辽宁省大连保税区慧能大厦 13 层 

法定代表人：杜立刚 

注册资本： 5,000.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2017 年 2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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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设计和研发、销售；汽车零部件的

销售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；自动化设备研发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威马汽车为新敏雅股东，持有新敏雅 100%股权。 

   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威马汽车的总资产 130,271 万元，

净资产 95,476 万元；2016 年 1-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，净利润

-5,342 万元。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 

本公司与威马汽车及新敏雅无关联关系。 

二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为：公司所持有的大连黄海 100%的股权。 

2、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大连黄海汽车有限公司 

住所：辽宁省大连保税区填海区ⅢD-12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冯军 

注册资本：93,335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汽车（除小轿车）、汽车底盘及其零部件等开发、设计、制造、

销售、售后服务；汽车充电服务；货物进出口，技术进出口。 

3、无其他优先受让权股东。 

4、审计情况 

以2016年12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，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对大连黄海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《大连黄海汽车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（瑞华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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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字【2017】25010001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审计报告》）。大连黄海经审计的资产

总额为107,951.41万元，负债总额为46,423.70万元，资产净额为61,527.71

万元。2016年1-12月实现营业收入1,321.40万元，实现净利润-15,118.26万

元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甲方（转让方）：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乙方（受让方）：大连新敏雅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

2、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条款向乙方转让本协议项下的转让标的，

即甲方所持有的大连黄海 100%的股权及该等股权之上的全部权利和

义务；乙方同意根据本协议条款向甲方受让该转让标的。本次股权转

让的转让标的交割后，甲方不再持有大连黄海的股权，乙方将持有大

连黄海的全部股权。 

3、甲方与乙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格以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

普通合伙）以2016年12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对大连黄海进行审计后出具的编

号为瑞华专审字【2017】25010001号《审计报告》为依据，并综合本协议项下

的相关约定加以确定。甲乙双方一致确定的转让标的之转让价格为人民币

118,000万元。 

4、甲乙双方同意，本次股权转让之转让标的范围以审计报告及

其附表为准。但是审计报告中所包含的以下内容不属于转让标的范

围。即，在股权交割完成后，乙方和或大连黄海不再拥有或承担以下

资产及债权债务： 

（1） 除外资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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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黄海应当按照甲方的安排，向甲方或其关联方转移如附件二

所列明的工具、夹具、模具、工装、工艺器具及其他专用资产的所有

权。（注：根据附件二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该部分资产账面净

值为 13043.18 万元。） 

（2）除外债权债务 

大连黄海应当按照甲方安排，向甲方或其关联方转移如附件三所

列的债权债务。该债权债务为甲方因业务需要，将大连黄海对第三方

的部分债权债务关系转移给甲方或其关联方。为避免争议，其中债务

是指合同约定的，应当由大连黄海履行但尚未履行完毕的义务。（注：

根据附件三，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除外债权包括大连黄海在晋

商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 7,273.15 万元融资租赁债务对应的 1,000

万元保证金；除外债务包括①部分除外资产对应的全部负债为

6,897.95 万元；②大连黄海在晋商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 7,273.15

万元融资租赁债务；③大连黄海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经济技

术开发区支行 7,576.2 万元贷款及利息）。 

（3 ）除外人员 

大连黄海应当按照甲方安排，将附件四所列明人员（注：共计

57 人） 的劳动合同关系转移给甲方或其关联方。甲方负责除外人员

的经济补偿金（如有）或者连续计算工龄的待遇。 

5、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

（1）本协议签署后 5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

10,000 万元。该定金在本协议生效后，即转为第一笔股权转让款。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 

 6 

本协议因甲方股东大会否决议案或其他因行政命令等非主观原因而

未能生效，则甲方应当向乙方返还（不计息）该笔定金。 

（2）本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笔股权

转让款人民币 26,000 万元。 

（3）股权交割完成后 30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三笔股

权转让款人民币 50,000 万元。 

（4）本协议生效后 12 个月内(本次股权交割完成的前提下)，乙

方向甲方支付剩余全部股权转让款，即人民币 32,000 万元。 

（5）为避免争议，甲乙双方确认，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格及

支付条件仅以本协议生效及股权交割完成为条件，股权转让价款的支

付不受大连黄海的业务、产品及经营状况的变化影响。 

6、甲乙双方同意，双方根据《审计报告》中大连黄海之资产负

债情况，确定的截至基准日大连黄海对甲方的应付债务人民币

49,359,784.72 元。该债务应当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清偿完

毕。 

7、乙方同意，就乙方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及大连黄海对甲

方的应付账款清偿义务，由乙方将其持有大连黄海之 100%的股权，

质押给甲方的形式提供担保。具体条件以附件五《股权质押协议》为

准。乙方同意，于本次股权转让交割完成日或之前，签署《股权质押

协议》及相关法律文件。甲方确认，该股权质押事项仅限于对于上述

乙方及大连黄海付款义务中尚未履行部分的担保，不涉及任何其他对

于乙方合法权益的法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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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基准日及过渡期损益安排 

   （1）双方同意， 以2016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。转让标的及转让价格均以

基准日为依据。自基准日至股权交割完成日期间，为过渡期。 

   （2）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，受让方自基准日起依法享有或承担转

让股权在大连黄海中的损益。转让标的在过渡期因盈利而增加的净资

产不再向转让方支付，因亏损而减少的净资产亦无需由转让方补足。 

   （3）过渡期内，为保障大连黄海的正常经营及过渡期内的资金需

求，甲方同意按照大连黄海的资金需求，向大连黄海提供无息借款。

乙方同意，代替或者促使大连黄海于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后 30 日内清

偿该部分借款。 

9、本协议的生效条件 

甲方及乙方在此同意及确认，本协议的生效条件是： 

（1）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，即签署

本协议。 

（2）就本协议及本次股权转让的有关事项，经甲方股东大会决

议审议通过。甲方承诺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之前将相关议案提交甲方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0、股权转让交割 

甲方与乙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且乙方已经向甲方支付了第一笔

及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后 20 个工作日（该第 20 个工作日为“股权交割

日”）内完成股权交割。 

股权交割完成后，乙方即享有大连黄海股东权益，并承担股东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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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；甲方不再享有大连黄海股东权益，并不再承担股东义务。 

11、违约责任 

（1）本协议签订后，除不可抗力原因以外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

不及时、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，或违反其在本

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、保证或承诺，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相

应违约责任。 

（2）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相应款项的，每逾期 1 日，按

照应支付但未付金额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甲方延误股权交

割的，每延误 1 日按照已经收到股权转让款项的万分之一向乙方支付

违约金。 

（3）甲乙双方同意，违约方还应当承担守约方方因维权发生的

诉讼费、保全费、公证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等成本。 

（4）本协议各方应遵守本协议其他条款中约定的违约责任，上

述条款与本条款约定不冲突。 

四、出售资产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为了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公司以 118,000

万元转让所持有大连黄海的 100%股权，本次交易完成，大连黄海将

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预计将增加税

前投资收益约 50,000 万元，此举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和股东回报。

本次资产出售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，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

战略，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。 

2、大连黄海资金占用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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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大连黄海占用公司资金 49,359,784.72

元，公司已与受让方在《股权转让协议》中约定该债务于本协议生效

之日起 12 个月内清偿完毕。 

3、为大连黄海提供担保情况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及子公司为大连黄海应付晋商国

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融资租赁款及应付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

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借款提供担保。公司已与受让方在《股权转

让协议》中约定上述债务为除外债务，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及

子公司将不存在为大连黄海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、表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 3 月 10日       

 


